
2024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分配方案 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3〕111号）文件，现有2024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36万元下达至我区，该资金属一次性补助。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，用好该项目补助资金，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结合2024年度项目库储备情况以及各乡（镇、街道）脱贫人口数及脱贫村退出情况，采用因素分配法将夯实脱贫人口稳定脱贫基础资金切块分配至各乡（镇、街道），安排资金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夯实脱贫人口稳定脱贫基础
1.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（带动脱贫户5户以上）带动脱贫户发展生产、稳定就业，每带动1户补助5000元，每个经营主体（项目）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；

2.支持脱贫户（含易致贫返贫监测对象，下同）自主经营、自主创业，发展特色优势农业、农产品加工业、休闲农业（“农家乐”）、森林旅游、电子商务、流通配送等项目，每户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0元；

3.支持各地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脱贫劳动力(含易致贫返贫监测对象，下同)就地就近就业，每吸纳1个脱贫劳动力(稳定就业半年以上)补助 5000 元；

4.支持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项目，支持集中安

置区开发公共服务岗位、建设“一站式”社区综合服务设施，以补促建，每个安置区（或项目）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（二）农垦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农垦局、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关于确定欠发达国有农场名单的通知》（农垦规〔2021〕31号）精神。支持我区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重点产业，安排沙县国营综合农场200万元。

以上资金安排详见附件。

附件：2024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      中共三明市沙县区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

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26日   
附件

2024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项目单位
	支持脱贫人口稳定脱贫基础
	支持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
	小计

	
	
	支持脱贫户自主经营和自主创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脱贫户、开发公益性岗位
	支持造福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
	其中：用于产业发展资金
	
	

	1
	凤岗街道
	18
	
	≥65%
	
	18

	2
	虬江街道
	14
	
	≥65%
	
	14

	3
	夏茂镇
	42
	
	≥65%
	
	42

	4
	青州镇
	10
	
	≥65%
	
	10

	5
	高砂镇
	21
	
	≥65%
	
	21

	6
	高桥镇
	21
	30
	≥65%
	
	21

	7
	富口镇
	15
	
	≥65%
	
	15

	8
	大洛镇
	13
	
	≥65%
	
	13

	9
	南霞乡
	15
	
	≥65%
	
	15

	10
	南阳乡
	16
	
	≥65%
	
	16

	11
	郑湖乡
	13
	
	≥65%
	
	13

	12
	湖源乡
	8
	
	≥65%
	
	8

	13
	农业农村局

（综合农场）
	
	
	
	200
	200

	
	合计
	206
	30
	
	200
	4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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